
立法會 CB(2)2821/02-03(01)號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提供康樂及文化設施提供康樂及文化設施提供康樂及文化設施提供康樂及文化設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提供有關下列事項的資料：

( a ) 當局為向市民提供康樂及文化設施而建議推行「私營機

構參與計劃」下 的「由私營機構斥資興建及管理」模式；

以及

( b ) 人口與康樂及文化設施的比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在 立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會 議 上 ， 委

員曾 就「 在現 時財 政緊 絀情 況下 提 供體 育、 康樂 及文 化設 施的 優 先

次序 」一 事進 行討 論， 並知 悉當 局 正研 究可 否讓 私營 機構 透過 三 種

不同模式，即「設計及興建」模式、「設計、興建及管理」模式和「由

私營 機構 斥資 興建 及管 理」 模式 ， 參與 推行 部分 康樂 及文 化工 程 計

劃。 委員 要求 當局 就擬 議的 「由 私 營機 構斥 資興 建及 管理 」模 式 ，

提供 更多 資料 。他 們亦 要求 當局 提 供關 於人 口與 康樂 及文 化設 施 的

比例，以及擬建的大埔新文娛中心的資料。

擬議的擬議的擬議的擬議的 「 由私營 機構斥資興建及管 理」模式「 由私營 機構斥資興建及管 理」模式「 由私營 機構斥資興建及管 理」模式「 由私營 機構斥資興建及管 理」模式

運作方法

3 . 「由私營機構斥資興建及管理」模式的主要特點如下：

( a ) 「由私營機構斥資興建及管理」模式推行的工程計劃的

用地

( i ) 地 政 總 署 會 保 留 擬 分 配 予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作 發

展 康 樂 及 文 化 工 程 計 劃 的 土 地 。 然 後 ， 該 署 會 透

過 競 投 程 序 ， 批 出 土 地 作 發 展 康 樂 ／ 文 化 兼 商 業

用途的工程計劃。

( i i ) 土地契約 (或其他合適的協議 )會訂明條款，規定投
資 者 負 責 設 計 、 興 建 、 籌 措 資 金 ， 以 及 其 後 的 工

程計劃管理。



2

( b ) 用途條件

( i ) 我們 會 按個 別 工程 計 劃用 地 ，在 契 約 (或 其他 合 適
的協議 )內訂明參與「由私營機構斥資興建及管理」
計 劃 的 私 人 經 營 商 須 提 供 的 核 心 康 樂 ／ 文 化 設

施。

( i i ) 我 們 會 容 許 在 設 施 管 理 和 收 費 方 面 可 靈 活 處 理 ，

但 會 規 定 工 程 計 劃 經 營 商 建 議 一 個 妥 善 的 收 費 機

制 ， 以 確 保 有 關 核 心 設 施 的 收 費 在 市 民 負 擔 能 力

範 圍 之 內 ， 並 能 鼓 勵 那 些 推 動 體 育 發 展 、 培 訓 精

英 運 動 員 和 舉 辦 文 化 藝 術 節 目 的 主 要 團 體 使 用 有

關 設 施 。 有 關 收 費 機 制 和 租 訂 政 策 須 經 康 樂 及 文

化事務署署長同意。

( i i i ) 我 們 會 規 定 工 程 計 劃 經 營 商 制 訂 措 施 ， 確 保 他 們
提 供 的 康 樂 及 文 化 服 務 的 水 平 為 使 用 者 所 接 受 ，

例如定期 進行顧客滿意程度調查。

( i v ) 我 們 會 在 土 地 契 約 (或 其 他 服 務 合 約 )內 就 核 心 設
施 落 成 後 的 管 理 和 運 作 情 況 訂 定 詳 細 條 文 ， 並 訂

明違反有關條文的制裁方法。

( c ) 批地年期

儘管上述用途條件具靈活性，我們並不預期有關康樂及

文化設施會有很高的利潤幅度。因此，撥作這項用途的

土地必須可供長遠之用，並可享有 5 0 年批地年期。

( d ) 標書的評估

我 們 批 出 土 地 時 ， 會 考 慮 標 書 提 出 的 標 金 及 非 標 金 因

素，並會釐定 評估標書的評分方法。

進展

4 . 我 們 已 揀 選 下 列 兩 項 工 程 計 劃 作 為 試 驗 計 劃 ， 以 推 行 「 私 營

機構參與計劃」下的「由私營機構斥資興建及管理」模式：

( a ) 位 於 觀 塘 的 康 樂 及 文 化 中 心 (核 心 設 施 包 括 文 娛 中 心 、
室內暖水泳池和保齡球中心 )；以及

( b ) 位 於 將 軍 澳 的 市 鎮 公 園 及 體 育 館 (核 心 設 施 包 括 冰 上 運
動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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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我 們 已 成 立 一 個 包 括 有 關 決 策 局 和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的 專 責 小

組， 以推 展上 述兩 項工 程計 劃。 我 們計 劃於 二零 零三 年七 月邀 請 投

資者提 交意向書。

6 .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 立 法 會 就 擬 建 的 大 埔 新 文 娛 中

心舉 行個 案會 議。 會議 席上 ，議 員 建議 應以 「由 私營 機構 斥資 興 建

及管 理」 模式 發展 該項 工程 計劃 。 康樂 及文 化事 務署 現正 研究 有 關

建議。

海外個案

7 .  在 搜 集 所 得 的 資 料 顯 示 ， 外 國 有 一 些 邀 請 私 營 機 構 參 與 推 行

體育及康樂計劃的成功例子，詳情如下：

( a ) 克羅斯貝康樂中心 ( C r o s b y  L e i s u r e  C e n t r e )

英 國 塞 夫 頓 議 會 ( S e f t o n  C o u n c i l )成 功 與 私 營 機 構 合
作，改建克羅 斯貝地區的游泳池設施，以及提供額外的

體育設施。根據商定安排，私人經營商負責支付有關設

計、興建和營運管理康樂中心的所有費用，而議會則支

付顧問費用，以及長期為經營商提供財政資助。議會的

資助加上康樂 中心舉辦的活動所得的收入，使中心的營

運得以收回成本。為了控制使用康樂中心設施的收費，

經 營 商 收 取 的 費 用 不 得 較 區 內 同 類 設 施 的 收 費 高 出 超

過一成。

( b ) 艾 爾 斯 伯 里 水 上 活 動 綜 合 大 樓 ( Ay l e s b u r y  A q u a t i c s
C o m p l e x )

英 國 的 艾 爾 斯 伯 里 韋 爾 地 區 議 會 ( Ay l e s b u r y  Va l e
D i s t r i c t  C o u n c i l )亦曾成功獲得私人資金投資，在艾爾斯
伯里的韋爾公 園內興建新水上活動綜合大樓。這項工程

的資金，主要 來自在拆卸一個位置欠佳的游泳池後出售

該幅土地所得的收入。私人經營商、英格蘭體育理事會

體育彩票基金會 ( S p o r t  E n g l a n d  L o t t e r y  F u n d )和艾爾斯
伯里韋爾地區議會共同分擔工程的建設費用。有關私人

經營商除了向工程計劃注資 ( 5 0 萬英鎊 )外，還作出收益
投資 ( 7 5 萬英鎊 )。根據安排，私人經營商獲得為期十年
的管理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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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坦普爾德羅 ( Te m p o  D r o m )

坦普爾德羅是瑞士一間體育及康樂中心，設有滑板場、

小型賽車設施、攀石場地及咖啡座。該中心所在建築物

原為一幢工業樓宇，後來溫特圖爾 ( Wi n t e r t h u r )市政府邀
請 一 間 公 司 在 該 處 設 置 室 內 康 樂 設 施 ， 並 負 責 管 理 工

作。該公司每年須向市政府繳交 2 0 萬瑞士法郎作為租
金 (包括 水費及電 費 )。透 過採用嶄 新的管理 和市場推 廣
策略，該中心已成為一個深受當地居民歡迎的場地，而

有關公司亦賺得相當利潤。

8 . 上 述 成 功 例 子 顯 示 公 營 機 構 可 與 私 營 機 構 發 展 新 的 伙 伴 關

係， 以提 供康 樂體 育服 務。 以香 港 的情 況來 說， 當我 們在 二零 零 三

年 七 月 邀 請 投 資 者 就 試 驗 計 劃 提 交 意 向 書 (見 上 文 第 4 及 第 5 段 )
時，便可知道市場的反應。

人口與康樂及文 化設施的比例

9 . 附 件 所 載 三 個 圖 表 概 述 了 《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 就 主 要 康

樂設施、康樂用途建築物及文娛設施所訂定的標準。

1 0 . 根 據 《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 的 規 定 ， 有 關 方 面 在 考 慮 過 土

地用途 需求、區內情況、發展限制及是否有資源可供使用等因素後，

可以 相當 靈活 地應 用有 關規 劃標 準 與準 則。 就康 樂及 文化 設施 的 提

供而 言， 除了 《香 港規 劃標 準與 準 則》 所訂 明的 標準 外， 我們 也 會

考慮下列因素：

( a ) 人口增長速度，尤其是將軍澳和東涌等新市鎮；

( b ) 居民對區內新設施和現有設施的需求，包括有關地區內

其他同類場地的使用率；以及

( c ) 個別地區設施 的一般提供和分布情況。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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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 ：：：： 康康康康 樂樂樂樂 設設設設 施施施施

設設設設 施施施施 標標標標 準準準準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室室室室 內內內內 場場場場 館館館館

羽 毛 球 場 (2 及 3)

壁 球 場
乒 乓 球 場  (2 及 3)

每 8,000 ㆟ ㆒ 個 )
每 15,000 ㆟ ㆒ 個 )
每 15,000 ㆟ 兩 個 或 )
每 7,500 ㆟ ㆒ 個 )

－ 設  於  綜  合  發  展  內  的
室  內  康  樂  ㆗  心  ／  室
內 運 動 場 、 康 樂 ㆗ 心
或 特 別 設 計 設 施

健 身 ／ 舞 蹈 場 ㆞ 每 個 室 內 康 樂 ㆗ 心 ／
室 內 運 動 場 ㆒ 個

－

體 操 場 ㆞

游 泳 池
游 泳 池 場 館
嬉 水 池

每 區 ㆒ 個

每 287,000 ㆟ ㆒ 個
每 區 ㆒ 個

－

－

－

戶戶戶戶 外外外外 場場場場 ㆞㆞㆞㆞

網 球 場 (1)

籃 球 場 (1、2 及 3 )

每 30,000 ㆟ 兩 個

每 10,000 ㆟ ㆒ 個

－ 最 少 兩 個 網 球 場

－ 公  共  屋   內  設  ㆒  個
或 半 個 標 準 場

排 球 場 (1)

足 球 場

每 20,000 ㆟ ㆒ 個

每 100,000 ㆟ ㆒ 個

－

－ 由  於  運  動  場  ㆞  內  的
足  球  場  並  非  公  開  讓
公 眾 使 用 ， 故 不 計 入
供 應 標 準 內 。

小 型 足 球 場
五 ㆟ 足 球 場(4 )

七 ㆟ 足 球 場(4 )

欖 球 ／ 棒 球 ／ 木 球 場

每 30,000㆟ ㆒ 個 )
每 30,000 ㆟ ㆒ 個 )

每 區 ㆒ 個

－ 同  時  作  五  ㆟  及  七  ㆟
場 ㆞

－ 將  設  於  多  用  途  草  ㆞
球 場 內

田 徑 場 ㆞ 每 200,000 至 250,000 ㆟
㆒ 個

－ 將 設 於 運 動 場 ㆞／ 運
動 場 館 內

滾 軸 溜 冰 場

緩 跑 徑

每 30,000 ㆟ 300 平 方 米

每 30,000 ㆟ 500 至 1,000 米

－

－ 可  設  於  ㆞  區  休  憩  用
㆞ 內 ， 或 作 為 行 ㆟ 通
道 系 統 的 ㆒ 部 分

兒 童 遊 樂 場 (3) 每 5,000 ㆟ 400 平 方 米 －

註

1. 這 些 設 施 亦 可 設 於 室 內 。 然 而 ， 設 於 室 內 康 樂 ㆗ 心 或 室 內 運 動
場 內 的 多 用 途 場 ㆞ ， ㆒ 般 只 視 作 為 額 外 設 施 ， 不 可 計 算 為 符 合
《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 的 要 求 。 在 缺 乏 戶 外 空 間 的 情 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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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門 設 計 的 專 用 場 館 內 的 康 樂 設 施 ， 可 考 慮 計 入 供 應 標 準
內 。

2. 這 些 設 施 通 常 設 於 公 共 屋  的 室 內 或 戶 外 場 ㆞ 。 如 公 共 屋 
的 ㆞ 盤 有 明 顯 限 制 ， 設 於 戶 外 的 非 標 準 設 施 ( 如 足 球 練 習 場 、
籃 球 投 擲 場 ㆞ 及 較 標 準 為 小 的 場 ㆞ ) 或 可 考 慮 計 入 供 應 標 準
內 。

3. 通 常 在 公 共 屋  提 供 的 設 施 。

4. 在 ㆞ 盤 條 件 許 可 的 情 況 ㆘ ， 設 於 公 共 屋  的 額 外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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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 康康康康 樂樂樂樂 用用用用 途途途途 建建建建 築築築築 物物物物

設設設設 施施施施 標標標標 準準準準 ㆞㆞㆞㆞ 盤盤盤盤 面面面面 積積積積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室 內 康 樂 ㆗
心 ／ 室 內 運
動 場
( a ) ㆙ 類 每 15,000 至 24,999

㆟ ㆒ 個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考 慮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建 築 署 的 意 見
後 決 定

鄉 郊 ㆞ 區 現 行 的 標 準
為 * ：
㆕ 個 羽 毛 球 場 ； 或
㆒ 個 籃 球 場 ； 或
㆒ 個 排 球 場
加
㆒ 個 活 動 室 ／ 舞 蹈 室
㆒ 個 健 身 室

( b ) ㆚ 類 每 25,000 至 49,999
㆟ ㆒ 個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考 慮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建 築 署 的 意 見
後 決 定

現 行 的 標 準 為 * ：
㆕ 個 羽 毛 球 場 ； 或
㆒ 個 籃 球 場 ； 或
㆒ 個 排 球 場
加
㆔ 個 壁 球 場
㆒ 個 活 動 室 ／ 舞 蹈 室
㆒ 個 健 身 室

( c ) ㆛ 類 每 50,000 至 65,000
㆟ ㆒ 個

0.6 公 頃
( 即 100 米 × 60
米 )

現 行 的 標 準 為 * ：
八 個 羽 毛 球 場 ； 或
兩 個 籃 球 場 ； 或
兩 個 排 球 場
兩 個 網 球 場
加
㆔ 個 壁 球 場
㆒ 個 活 動 室 ／ 舞 蹈 室
㆒ 個 健 身 室

康 樂 ㆗ 心 每 50,000 ㆟ ㆒ 個 0.6 公 頃 可 作 為 室 內 康 樂 ㆗ 心 ／
室 內 運 動 場 以 外 的
選 擇 * 

運 動 場 ㆞／
運 動 場 館

每 200,000 至
250,000 ㆟ ㆒ 個

3.0 公 頃 400 米 全 ㆝ 候 徑 賽 跑 道 、
田  徑  用  草  ㆞  內  場  ( 田  賽
用 ) 、 在 標 準 設 計 的 運 動
場 內 ， 設 置 約 10,000 個 觀 眾
座 位 。 

游 泳 池

( a ) 標 準 池 每 287,000 ㆟ ㆒ 個
場 館 2.0 公 頃 －

游 泳 池

( b ) 嬉 水 池 每 區 ㆒ 個 0.6 至 2.0 公 頃

須 考 慮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意
見 而 定

每 個 嬉 水 池 的 面 積 最 少
為 900 平 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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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設設設 施施施施 標標標標 準準準準 ㆞㆞㆞㆞ 盤盤盤盤 面面面面 積積積積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室 內 場 館
－ 多 用 途 按 需 要 而 設 的 全

港 設 施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考 慮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建 築 署 的 意 見
後 決 定

現 時 有 兩 個 體 育 館 ， 即 香
港 體 育 館 和 伊 利 沙 伯 體
育 館 ， 以 及 ㆒ 個 規 劃 在 粉
嶺 興 建 的 場 館 。

室 內 場 館
－ 體 育 館 按 需 要 而 設 的 全

港 設 施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考 慮 香 港 康
體 發 展 局 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的 意 見 後 決
定

本 港 可 能 需 要 ㆒ 個 這 類
設 施 ， 然 而 ， 須 就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及 實 施 方 面 的 問
題 作 進 ㆒ 步 研 究 。

戶 外 運 動 場 按 需 要 而 設 的 全
港 設 施

4.5 至 6.0  公 頃 現 有 圖 則 已 預 留 ㆕ 幅 用
㆞ ， 其 ㆗ ㆒ 幅 已 發 展 為 香
港 大 球 場 。 其 他 ㆔ 項 發 展
建 議 須 就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及 實 施 方 面 的 問 題 ， 作 進
㆒ 步 研 究 。

水 ㆖ 運 動
㆗ 心

無 既 定 標 準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考 慮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建 築 署 的 意 見
後 決 定

將 設 於 合 適 的 沿 岸 康 樂
㆞ 帶 ， 並 需 進 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註 ： * 提 供 設 施 的 數 目 應 按 個 別 ㆞ 區 情 況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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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 文文文文 娛娛娛娛 設設設設 施施施施

設設設設 施施施施 標標標標 準準準準 所所所所 需需需需 用用用用 ㆞㆞㆞㆞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範範範範 圍圍圍圍

藝 術 場 ㆞ 無 既 定 標 準 。 按 需 求 而
定 ， 而 是 否 存 在 需 求 則 應
由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作 出
評 估 及 提 供 意 見 。

－ 全  港  及  社
區 層 面

圖 書 館 每 200,000 ㆟ 應 設 ㆒ 間 圖 書
館 分 館 。

用 ㆞  條 件 沒  有 特
別 規  定 。 這  類 設
施 通  常 設 於  綜 合
樓 宇 內 。

㆞ 區

　


